
法規名稱：臺北市都市再生前進基地推動計畫公有房地申請使用須知

制(訂)定日期：民國 99 年 07 月 01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99年 7月 1日臺北市政府（99）府都新字第 09930834400號公告訂定全文

14點；並自 99年 7月 5日零時起生效

一、臺北市為鼓勵民間團體積極投入都市再生相關活動議題及有效活化再利用都市再生基地

    公有房地之目標，特訂定本須知。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機關為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以

    下簡稱本處）。

三、主管機關應定期公告本年度受理申請期間及相關事項。

四、實施區域：位於臺北市內為閒置未利用公有房地，經本處公告為都市再生前進基地（不

    包括民間都市更新重建前之活化利用地）。

五、申請資格

    （一）經正式立案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二）申請單位得組成聯合團隊（例如結合其他更新專業組織、藝文團體、文創團體、

          藝術家、創作者等）共同針對該公有房地之空間使用進行規劃，需擇一單位代表

          申請並檢附其他共同申請人之同意書。

六、空間使用原則

    （一）都市再生活動營造：舉辦相關歷史街區都市再生議題演講、座談會、活動等形式

          。

    （二）地區活化中心：地區願景營造、地區再發展規劃展示、地區特色的營造或地區社

          區網絡再脈絡化之空間使用。

    （三）地區組織活化、經營輔導：活化創新地區商圈、營造地區主題型產業及活動、文

          化創意產業平台等。

    （四）地區建築與修復再利用支援性工作。

    （五）與上述都市活化再生相關之支援性工作。

七、申請方式：

    （一）申請人依本須知申請使用公有房地時，應依第八點規定擬具申請書併同相關附件

          ，於公告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專人親自送達或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逾期

          不予受理。本申請案作業流程詳如附表。

    （二）申請者應將申請書件裝入自備信封套；申請者若多件同時遞案，請一案一信封送

          件，申請案務必依序以申請表及活動計畫書為一式之方式裝訂。

八、應檢具之文件（含申請書件及其附件，一式十份，一份正本，餘可用影本代替）



    （一）申請書：申請者應於詳讀本申請須知後用印。

    （二）共同申請同意書（無聯合申請者免附）

    （三）申請單位資料表及其附件

          1.組織架構（或為聯合團隊組織架構）。

          2.立案或登記證書影本：申請之團體或法人組織，應附立案或登記證書影本。

          3.近 2年專業經驗及實績說明。

    （四）空間再利用計畫及其附件

          1.空間規劃：空間使用計畫、空間整修計畫書。

          2.人力編組及管理：工作介面處理（開放其他團隊使用之管理組織，自用免附）

            使用房地期間之財務計畫、空間使用管理及應變能力。

          3.預期使用效益

          4.空間使用管理辦法（開放其他團隊使用之管理辦法，自用免附。）

          5.安全管理及維護。

          6.回饋計畫（含本處基本回饋需求及其他回饋事項）。

          7.其他相關事項。

    （五）本處收受之所有申請資料及附件，不論是否審查通過，原則上不予退還。

九、評審作業（採二階段審查）

    （一）初審階段：由本處組成初審小組至少五人，進行書面審查，必要時得邀請臺北市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推動計畫審議會委員一同進行審查，並由申請人提出簡報。

    （二）複審階段：由臺北市都市再生前進基地推動計畫審議會就申請單位提出簡報進行

          審查。

    （三）評審結果除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外，並於評審會議結束，於本處網站公告。

十、簽約

    （一）申請案經本處審查通過後，應由本處與申請人簽訂使用行政契約。

    （二）依前項簽訂之行政契約內容如實施區域權屬臺北市市有房地，應依「臺北市市有

          公用房地提供使用辦法」規定辦理；如實施區域權屬為國有土地者，應逕依本府

          與國有財產局訂定之契約辦理。

十一、空間使用期間

      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自簽約日起算為期 2年，如有意續約於契約期滿前 60天檢附執

      行成果向本處提出申請，並經審議會同意後，始得續約，延長年限原則以 1年為限。

十二、空間使用權利及義務

      （一）本案基於使用用途之公益性，契約期限內無償提供申請人使用為原則。

      （二）使用期間下列相關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1.使用房地應納之房屋稅、地價稅及其他依照法律規定應納之法定稅捐。

            2.房地如為公寓大廈者，依規約需繳納之管理費用。

            3.裝修及使用期間所發生之水電費、瓦斯費、使用管理清潔費用、清潔費、保

              險費、保全（含監視系統）費及其他使用公共設施應分攤之費用。

      （三）計畫房地公共空間須採開放、活化之功能，並保持暢通，若有設置相關管理設

            施之必要時，需以書面提報本處同意後始得設置。

      （四）通過申請之進駐單位得自行視其需要整修，惟需依相關規定辦理。

      （五）保證金之繳納

            1.申請案經審查通過後簽約前，申請人應向本處繳納保證金新台幣五萬元整。

            2.繳納方式：保證金應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郵政

              匯票、無記名政府公債、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行開發或保兌

              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

            3.保證金之有效期應自繳納日起至契約期限歸還使用場地日止。

      （六）申請單位得依「臺北市都市再生前進基地計畫補助要點」申請補助。

十三、本須知所需書表格式由本處定之。

十四、本使用須知自發布日起施行。


